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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青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代替GA 41-1992,
本标准与GA 41-1992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第3章:增加了交通事故痕迹物证、附着物、散落物、地面痕迹、挫划印等术语的定义。

— 第4章:增加了痕迹物证测量可以使用摄影测量的方法，增加了勘验中应首先使用照相法固定

    痕迹物证 。

— 第5章:增加了痕迹物证勘验、设备要求、勘验准备、痕迹物证发现、固定、保全、提取和测量;增

    加了勘验装有制动防抱死装置车辆地面轮胎痕迹的勘验要求;增加了送检的内容。

本标准由公安部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浙江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安徽省公安厅交通替察总队。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龚标、崔小平、石常林、丁正林、陈正广、朱亮、张爱红。

本标准于1992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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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事 故 痕 迹 物 证 勘 验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以下简称交通事故)痕迹、物证勘验的主要内容、原则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现场有关痕迹、物证的勘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19056 汽车行驶记录仪

    GB 19522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阂值与检验

    GA 49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绘制

    GA 50 道路交通事故勘验照相

    GA 268 道路交通事故尸体检验

术语 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交通事故痕迹物证 the trace and physical evidence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

    交通事故现场或从交通事故现场带走能证明交通事故真实情况的物品、物质和痕迹。交通事故痕

迹物证主要包括在事故车辆、人体、现场遗留的固定物、附着物、散落物或各种痕迹。

3.2

    附粉物 the attachments

    在交通事故中形成，沾附在事故车辆、人体、路面及其他物体表面能证明交通事故真实情况的物质。

如油漆、油脂、塑料、橡胶、毛发、纤维、血迹、人体组织、木屑、植物枝叶及尘土等微量附着物质。

3.3

    散落物 the debris

    遗留在交通事故现场，能够证明交通事故真实情况的物品或物质。如:损坏脱离的车辆零部件、玻

璃碎片、油漆碎片、橡胶碎片、车辆装载物、结构性土沙碎块、人体抛落在地面上的穿戴物品和携带物品、

人体被分离的器官组织，从其他物体上掉落在地面上的树皮、断枝、水泥及石头碎块等。

3.4

    地面痕迹 the trace on the road

    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事故车辆车体及相关部件、人体以及与事故有关的物件等与地面接触而遗留

在交通事故现场的印迹。

3.5

    地面轮胎痕迹 the tyre trace on the road
    车辆轮胎相对于地面作滚动、滑移等运动时，留在地面上的印迹。

                                                                                                                                                              1



GA 41- 2005

3.6

    滚印 the imprints
    车辆轮胎相对于地面作纯滚动运动时，留在地面上的印迹。能清晰反映轮胎胎面花纹形态、花纹组

合形态、胎面磨损和机械损伤等特征。

3.7

    压 印 the scuffmarks

    车辆轮胎受制动力作用，沿行进方向相对于地面作滚动、滑移复合运动时，留在地面上的印迹。特

征为胎面痕迹在车辆行进方向有所延长。

3.8

    拖印 the skidmarks

    车辆轮胎受制动力作用，沿行进方向相对于地面作滑移运动时，留在地面上的印迹。特征为带状，

不显示胎面花纹，宽度与胎面宽度基本一致。

3.9

    侧滑印 the yawmarks
    车辆轮胎受制动力或碰撞冲击力或转向离心力的作用，偏离原行进方向相对于地面作横向滑移运

动时，留在地面上的印迹。特征为印迹宽度一般大于或小于轮胎胎面宽度，一般不显示胎面花纹。

3. 10

    挫划印 the road scars

    物体在地面上形成的刮擦印迹或沟槽。

3. 11

    车体痕迹 the trace of vehicle

    车辆在交通事故中与其他车辆、人体、物体接触，造成车辆变形和破损遗留在车体上的印迹，以及车

体上的灰尘或其他附着物等缺失留下的印迹。

3. 12

    人体痕迹 the trace of body
    在交通事故中与车辆、道路、物体接触，遗留在人体衣着和体表上的印迹。

3. 13

    其他痕迹 other trace

    交通事故中车辆、物体或人体与树木、道路交通设施、建筑物等接触，遗留在树木、道路交通设施、建

筑物等表面的印迹。

4 勘验原则和一般要求

4. 1 勘验原则

4.1.1 勘验工作应及时、全面、客观、填密。

4. 1.2 勘验工作应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进行。

4.1.3 勘验工作应运用科学手段和方法，采用先进技术。

4.2 勘验的一般要求

4.2. 1 勘验工作应由具备交通事故处理资格的交通警察或有关专业技术人员担任。

4.2.2 勘验工作应采用必要的现场保护装备，采取有效的措施，确保勘验人员的安全。

4.2.3 勘验工作应配备相应的勘验车辆、勘验器材等装备。

4.2.4 勘验人员应根据各类交通事故的特点，仔细观察交通事故痕迹和物证的形态及特征，勘验交通

事故现场痕迹、物证。

    a) 勘验发生交通事故的事故车辆、人员、现场路面和有关物体及其状态、痕迹位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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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勘验发生交通事故的事故车辆、人员行进路线的痕迹、物证。

    c) 勘验事故车辆、人员、现场路面、有关物体接触部位、受力方向及有关的地面遗留物;在事故接

        触部位及周围寻找事故可疑物，重点勘验第一次接触的痕迹、物证及其相对位置。

4.2.5 勘验中发现痕迹为承受体的，应勘验、确定相应的造型体，勘验和确定造型体和承受体接触部

位。对于连续发生多次接触，应准确认定造型体和承受体第一次接触时的具体部位。

4.2.6 勘验中应测量事故车辆、人体、现场路面及有关物体的相对位置，进行定位，明确基准，测量各类

痕迹的位置、形状、尺寸等;测量时应以道路边缘、标线、车辆的一侧或地面为基准。测量可用卷尺、激光

测距仪、超声波测距仪或摄影测量等方法。测量的最小计量单位为厘米。测量误差:距离小于50 cm

时，最大误差允许为。. 5 cm;距离为50 cm至10 m时，最大误差不得超过100;距离超过10 m时，最大

误差不得超过10 cm

4.2.7 勘验中应首先使用照相法固定和提取有价值的痕迹和物证。测量大面积的痕迹、物证，应在被

照物旁放置相应的比例尺，对于微量痕迹、物证应在被照物旁放置10 cm长带毫米刻度的比例尺，比例

尺应放置在痕迹物证旁I cm以内，与痕迹、物证处于同一平面，刻度一侧朝向痕迹、物证，不得遮掩，妨

碍观察;提取时应尽量不损坏提取物，并注明提取物名称、提取人、提取时间、地点、部位、天气、提取方法

等情况。对提取的微量痕迹、物证要妥善保管，及时送检。

4.2.8 痕迹、物证位置、种类、形状、尺寸等的勘验和提取应在交通事故现场勘验笔录中载明.

4.2.9 勘验照相按照GA 50执行

4.2. 10 勘验绘 图按 照 GA 49执行 。

5 勘验的具体要求

5. 1 勘验设备要求

5.1.1 交通事故勘查车

    交通事故勘查车应备有反光指示牌、反光锥筒、警戒带、反光背心、手持照明灯或车载照明设备等。

5.1.2 测金仪 器

    a) 应配备卷尺或激光(超声波)测距仪等设备。

    b) 根据需要配备坡度仪、附着系数测定仪、摄影测量系统等。

5. 1.3 现场照相、摄像设备

    a) 现场勘验照相应配备彩色胶片照相机或数码照相机，数码照相机的技术要求，照片分辨率应达

        到50。万像素;

    b) 现场勘验摄像应配备摄像机。

5. 1.4 提取工具和器材

    现场勘验应根据需要配备静电吸迹器、灰尘痕迹固定剂、长波紫外灯、手术刀柄、手术刀片、镊子、纱

布、指纹提取工具(一体式指纹刷、磁性笔和吸耳球、指纹胶纸和衬纸)、物证通用标签、物证收集瓶、硫酸

纸物证袋、塑料袋、载玻片、提取板盒等现场勘验提取工具和器材。

5. 1.5 其他器材

    现场勘验应根据需要配备不干胶、比例尺、放大镜、铅笔、玉石笔、卡钳、钢丝钳、指南针、印泥、录音

设备、绘图用照明灯、脱脂棉、酒精、医用胶布、手套、口罩、毛巾、肥皂等现场勘验常用器材。

5.2 勘验准备

    在抢救伤亡人员过程中需要移动事故车辆、人体或有关物体，应做好相应的标记或通过照相、摄像

固定 。

5.3 痕迹物证 发现、固定 、保全 、提取和测量

5.3. 1 痕迹物证 发现

    a) 根据交通事故的类型及其特点，通过观察事故发生时所接触到的物体和接触部位所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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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异常现象，确定勘验的重点部位。

    b) 仔细观察交通事故现场，在交通事故现场地面、事故车辆、伤亡人员及其他有关物体的接触部

        位寻找发现可疑物;注意发现留在现场的地面痕迹、人体痕迹、车体痕迹及其他痕迹;注意发现

        路面上的其他痕迹和车体外、车体内痕迹。

    c) 采用先进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发现痕迹物证

5.3.2 痕迹物证固定

    痕迹物证采用照相、摄像、绘图和笔录等方法固定。

5.3.3 痕迹物证保全

    a) 痕迹、物证因故不能及时提取时，应采取保护措施，防止痕迹和物证的破坏和灭失;

    b) 方向盘等车体上遗留的指纹或轮胎上存在事故物证的车辆，应先行提取，方能移动车辆;

    c) 现场路面上的交通事故痕迹和物证，应在勘验、测量和照相之后，立即进行提取;

    d) 事故车辆和物证采用妥善方法，将交通事故痕迹和物证部位保护起来。防止人员触摸或因天

        气变化造成痕迹和物证的损坏或灭失;

    e) 不便立即送检的易挥发性样品，应使用清洁的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袋密封，并低温保存。

5.3.4 痕迹物证提取

5.3.4. 1 一般要求

    a) 确认或疑似交通事故痕迹、物证，应当进行提取;

    b) 在勘验和提取物证的过程中，要防止所提的物证被污染。提取物证之前，不得在物证部位及

        附近用粉笔、圆珠笔或蜡笔等勾画。提取物证所用的各种工具、包装物、容器等必须干净，用同

        一工具提取不同部位的物证时，每提取一次，必须把工具擦拭干净。提取各种物证，特别是提

        取油脂、血迹、人体组织等，不得重复使用同一工具，不得用手直接接触物证;

    c) 对所发现的全部有关痕迹和各类实物，在提取之前应将其形状、数量、颜色、所在地点等分别编

        号记录。对发现的实物可直接提取，但必须分别包装，特别是对某些需进行化验的物质(如血

        迹、汽油等)，包装时应严防污染或相互混杂。对某些分离物或脱落物，在包装时应注意其边沿

        不被损坏。对交通事故中伤亡者衣服上的车轮花纹痕迹等，应连同衣服提取;对地面上的平面

        或立体痕迹，应当细心提取。

5.3.4.2 直接提取

    能反映交通事故痕迹及与形成交通事故痕迹有关的小件物品、易分解车辆零部件，应将物品和有关

零部件全部直接提取。

5.3.4.3 间接提取

    无法进行直接提取的交通事故痕迹，根据需要采用相应的照相或摄像法、静电吸附法、石膏灌注法、

硅橡胶提取法、硬塑料提取法、复印法等技术手段进行提取

    a) 拍摄的痕迹影像应完整、清晰、不变形，能反映痕迹的适当部位特征，并附以毫米比例尺;

    b) 遗留在光滑路面_1=的加层轮胎花纹痕迹，可采用静电吸附法提取;

    c) 遗留在路面上的立体痕迹，如泥土路面上的足迹、轮胎花纹痕迹等，可采用石膏灌注法进行

          提取;

    d) 对于有一定弹性而且不易断裂和破碎物体表面的痕迹，可用硅橡胶加一定量过氧化物的方法

          固化提取 ;

    e) 对于车辆或物体表面较大面积的痕迹可用硬塑料提取;

    f) 对于光滑平面上的指纹，如机动车方向盘、车门把手和车辆表面的可疑指纹，可用金属粉末

          提取。

5.3.4.4 散 落物的提 取

    a) 散落在现场地面的玻璃碎片、油漆碎片、塑料碎片、车辆零部件及装载物等固体物质，可用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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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取 ;

    b) 沾有事故物证的较大物品以及散落在事故车辆内的鞋只、钮扣、手套、人体组织等，提取时不

        得用手直接接触交通事故痕迹和附着物部位。

5.3.4.5 附穆物的提取

    a) 沾附在小件物品及易分解车辆零部件表面的物质，应将有关物品和零部件全部提取;

    b) 沾附在车体或其他较大物体表面的固体物质，可根据物质性质，用刀片刮、镊子夹等方法提

        取。必要时，为防止物证丢失，可采用剪、挖、锯等方法将物证连同部分载体一并提取;

    c) 血液、油脂等液体物质可用滤纸、纱布或脱脂棉擦取

5.3.4.6 提取对 照样 品

    a) 肇事逃逸车辆本身的物质或装载物遗留在现场时，勘验人员应将现场遗留物，细心提取，妥善

        保存。待查到可疑车辆后，从可疑车辆的有关部位，提取与现场遗留物外观相似的物质作为对

          照样 品，进行 比对检验 ;

    b) 勘验可疑车辆时，如果发现可疑附着物，应从被撞车辆、伤亡人体或现场其他物体表面提取对

        照样品，进行比对检验

5.3.5 痕迹物证测19

    a) 对已确定的交通事故痕迹、物证，应测量和记录其位置、长度、宽度、高度和方向;

    b) 测量记录车辆碰撞损坏变形形状及变形量(长、宽、高或深度);

    c) 测量记录交通事故现场路面坡度、转弯半径、附着系数等情况。

5.4 地面痕迹勘验

5.4. 1 地面轮胎痕迹勘验要求如下:

    a) 勘验地面轮胎痕迹的种类、形状、方向、长度、宽度、痕迹中的附着情况，以及轮胎的规格、花

          纹等 ;

    b) 交通事故逃逸现场应勘验逃逸车辆两侧轮胎痕迹的间距和前后轮胎痕迹止点的间距，判明逃

        逸车辆的类型和行进方向;

    c) 勘验滚印、压印、拖印、侧滑印、挫划印分段点相对路面边缘的垂直距离、痕迹与道路中心线的

        夹角，痕迹的滑移、旋转方向及旋转度数;

    d) 滚印、压印、拖印、侧滑印、挫划印及痕迹突变点应分别勘验;弧形痕迹应分段勘验;轮胎跳动

        引起的间断痕迹应作为连续痕迹勘验，根据需要记录间断痕迹之间的距离;

    e) 根据装备制动防抱死装置(ABS)车辆制动痕迹多为压印，偶尔为轻微拖印，且轻淡、不易发现，

        易消失等特征，及时、仔细勘验痕迹的起止点。

5.4.2 勘验车辆或其他物体留在地面上的挫划痕迹的长度、宽度、深度，痕迹中心或起止点距道路边缘

的距离;确定痕迹的造型体。

5.4.3 勘验与交通事故有关的地面散落物、血迹、类人体组织等的种类、形状、颜色，及其分布位置;确

定主要散落物第一次着地点和着地方向。

5.4.4 水泥、沥青、块石路面上的痕迹被尘土、散落物覆盖时，在不妨碍其他项目勘验的前提下，可照相

后清除覆盖物再勘验。

5.4.5 根据需要制作痕迹模型，提取地面的橡胶粉末、轮胎的橡胶片、轮胎胎面上的附着物等，进行检

验 、鉴定 。

5.5 车体痕迹勘验
5.5. 1 勘验车体上各种痕迹产生的原因。勘验车辆与其他车辆、人员、物体第一次接触的部位和受力

方向，确定另一方相应的接触部位。

5.5.2 勘验车体上各种痕迹的长度、宽度、凹陷深度、痕迹上、下边缘距离地面的高度，痕迹与车体相关

一侧的距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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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勘验车辆部件损坏、断裂、变形情况。

55.4 与车辆照明系统有关的交通事故，应提取车辆的灯泡、灯丝及其碎片。

5.5.5 车辆与人发生的交通事故，要特别注意勘验、提取车体上的纤维、毛发、血迹、类人体组织、漆片

等附着物。

5.5.6 需要确定车辆驾驶人的，应提取方向盘、变速杆、驾驶室门和踏脚板等处的手、足痕迹及附着物。

5.6 人体痕迹勘验

5.6. 1 一般要求

    勘验人体痕迹之前，应先照相或现场调查、走访，记录受害人在现场的原始位置。人体痕迹勘验应

从外到里进行，先衣着后体表。

5.6.2 勘验衣着痕迹

    a) 勘验衣着上有无勾挂、撕裂、开缝、脱扣等破损痕迹，有无油漆、油污等附着物，鞋底有无挫划

          痕迹 ;

    b) 勘验衣着上痕迹、附着物的位置、形状、特征，造成痕迹的作用力方向，痕迹中心距足跟的

          距 离;

    。) 根据需要勘验衣着的名称、产地、颜色、新旧程度等特征及穿着顺序，提取必要的衣着物证。

5.6.3 勘验体表痕迹

    a) 交通事故尸体的体表痕迹由法医或勘验人员勘验;伤者的体表痕迹一般由医院诊断检查，根据

        需要可由法医检查或由勘验人员在医务人员协助下检查;

    b) 检查性别、体长、体型等体表特征;

    c) 勘验体表损伤的部位、类型、形状尺寸，造成损伤的作用力方向;损伤部位距足跟的距离，损伤

        部位的附着情况;

    d) 根据需要提取伤、亡人员的衣着、血液、组织液;毛发、体表上的附着物等，进行检查、鉴定。

5.7 其他痕迹、物证勘验

5.7. 1 勘验树木、道路交通设施、建筑物等固定物上痕迹的长度、宽度、深度及距离地面的高度，确定造

型体 。

5.7.2 提取有关脱落物或部件碎片，注意保护断口形态，留作整体分离的物证。

5.7.3 交通事故逃逸现场应提取现场遗留的所有与交通事故有关的痕迹、物证

5.7.4 从车辆t掉落的沙土、油脂、装载物品等，可以反映车辆的使用情况，特别是从轮胎上脱落的泥

块，能反映车辆的行驶状态和轮胎花纹的局部形态。对这些物证均应提取，并妥善保管，以便检验鉴定。

5.7.5 在有电子监控设备的路段，应及时提取监控设备所记录的车辆信息。

5.8 送检

    交通事故痕迹物证进行勘验、测量和记录，尚不能满足事故认定的需要，应提取有价值的痕迹、物

证，送交专业技术人员或具备资格的检验鉴定机构进行检验、鉴定。对提取的微量痕迹、物证要妥善保

管，及时送检。
    a) 事故车辆行驶速度的技术鉴定:对于装有符合GB/T 19056的汽车行驶记录仪的事故车辆可

        从汽车行驶记录仪直接提取有关数据;对于发生碰撞事故后安全气囊打开的事故车辆可从安

        全气囊记录模块中提取数据;

    b) 对酒后驾驶车辆的当事人，应提取血液进行酒精浓度检测，检测按照GB 19522执行;

    c) 事故机动车安全性能技术鉴定按照GB 7258的有关规定执行;

    d) 对未知名尸体，应提取人身识别检材，进行DNA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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